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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兑换虚拟货币，是否都会涉嫌犯罪？》

一文，表明了如果行为人是通过0TC交易获取币价的波动赚取差价，且获利来

源于与自己进行OTC交易的对手，则是虚拟货币交易的自我投资行为，不构成

犯罪。

如果不是通过币价本身的波动获取收益，而是利用场外交易这一方式，成为获

取第三方给予获利的手段，则可能涉嫌犯罪。

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构成何种罪名也会是以后成为争议的问题。但不可否认

的是，将人民币兑换为虚拟货币将会成为最常见的洗钱方式，随着《刑法修正

案（十一）》对“洗钱罪”的修改以及“自洗钱”的入罪，与洗钱有关的罪名

将会成为“币圈”的一大爆发罪名。（广义的洗钱包括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为什么说与洗钱有关的罪名会成为“币圈”的爆发罪名呢？这主要和人民币与

虚拟货币兑换的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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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组完整的兑换方式:

既然将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或者将虚拟货币转换为人民币极易成为洗钱的

方式，是不是进行了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或者将虚拟货币转换为人民币的

行为就会涉嫌洗钱类犯罪呢（要么构成洗钱罪，要么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并不是如此。

如果个人是从事虚拟货币的现货，杠杆，合约交易、或者是进行流动性挖矿，

质押挖矿，以及NFT艺术品交易，链游等活动，那么将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

，或者将虚拟货币转换为人民币就是入金和出金的必要方式，主观上是基于投

资的目的，而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也非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

因为在实现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虚拟转换为人民币的过程中，最常见涉及

洗钱的就是一部分专门通过提供资金账户包括虚拟货币交易账户的第三方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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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往往通过提供的银行账户接收犯罪资金，之后利用虚拟货币OTC交易将

这些资金转移，进而收取佣金。

另外一种就是虚拟货币承兑商和普通交易商，他们往往受雇故意直接参与洗钱

，直接进行OTC交易，以及币币交易，为犯罪分子隐瞒非法资金提供便利途径

。

而上述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或者将虚拟货币转换为人民币，不能成为洗钱

方式的原因，或者说所隐含的一个条件就是虚拟货币仅仅只是用于投资的充值

方式，为投资所必须的出入金方式。除此之外，就会成为洗钱的方式。

比如，我们办理的一起ICO代币发行案件，其中的主流虚拟币就是用户用来兑

换代币的充值方式，如果不以主流虚拟币充值，就无法获得代币。

基于相同的原理，在很多网赌，外汇、期货诈骗、非法经营案件以及涉虚拟货

币传销，非法集资案件中，如果将虚拟货币作为入金的一种充值方式，即使构

成犯罪，也不应将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或者将虚拟货币转换为人民币的行

为另行认为是洗钱类罪名予以数罪并罚。一方面，是因为用户自己通过OTC交

易方式以虚拟币出入金；另一方面，即使平台采用了此种兑换方式，也仅仅是

服务于上游犯罪，要么被上游犯罪吸收，要么是上游犯罪得以完成的一个必经

过程，而不能认定是单独成立洗钱类犯罪予以数罪并罚。

综上， 将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或者将虚拟转换为人民币，以及将人民币转

换为虚拟货币再转换为人民币，极易成为洗钱的方式，原因在于诸如BT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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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DT等虚拟货币可以通过OTC交易随时与人民币进行兑换，且在虚拟币

交易过程中具有高度匿名性。

但是，如果个人是从事虚拟货币的现货，杠杆，合约交易、或者是进行流动性

挖矿，质押挖矿，以及NFT艺术品交易，链游等活动，那么将人民币转换为虚

拟货币，或者将虚拟货币转换为人民币就是入金和出金的必要方式，虚拟货币

仅仅只是用于投资的充值方式，而不是洗钱方式。

未经李泽民律师本人许可，不得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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